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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605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明确

商品房认购书注销和网签合同变更注销

等业务的补充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房地产业协会，区各房地产开发企业：

根据区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联席会议有关精神，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区镇（街道）联动、属地管理，优化商品房销售审批业务，加强房地产市场秩序监管，我局于2017年7月27日印发了《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调整商品房销售审批业务及相关权限的通知》（南建设〔2017〕137号）。在此基础上，现为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有关商品房认购书注销、网签合同变更（注销）等业务流程，现就有关工作补充通知如下：

一、新增下放至各镇（街道）房管部门的业务范围

（一）商品房认购书（含预售、现售）注销业务；

（二）商品房网签合同（含预售、现售）变更及注销业务。

二、主要业务操作流程说明

商品房认购书（含预售、现售）注销、商品房网签合同（含预售、现售）变更及注销业务，由项目所在地镇（街道）房管部门全权办理，并可根据实际需要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签名确认。业务系统流程示意图如下:

（一）变更：镇（街道）房管部门受理→初审→复审（网上办结）。

（二）注销：镇（街道）房管部门受理→审核→网上办结。

三、工作要求

请各镇（街道）房管部门全面按照《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房网签合同变更及注销行为的通知》（佛建管函〔2016〕938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调整商品房销售审批业务及相关权限的通知》（南建设〔2017〕137号）等工作要求，认真审查，严格把关，实事求是办理相关业务。在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的，应及时书面向我局报告具体情况，并提出下一步整改措施和处理意见。 

四、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实施。

附件：1.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房网签合同变更及注销行为的通知（佛建管函〔2016〕938号）

2.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调整商品房销售审批业务及相关权限的通知（南建设〔2017〕137号）

3.商品房认购书注销、网签合同变更（注销）收件清单

     4.商品房认购书、网签合同变更（注销）申请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8月6日         
（联系人：韦懿芷，联系电话：81213168）

  抄送：区审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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